
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附加超龄人员保险（互联网专属）条款

1 总则

1.1 投保附加险的条件

本条款为本保险单约定的意外健康险类保险的附加险条款。只有在投保了主

险的基础上，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

1.2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

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

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

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2 保障内容

2.1 保险责任

如保险合同中包含多个条款，投保人、保险人双方可约定本附加险所适用的具

体条款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；如未约定所适用的条款，则视为本附加险适用于保险

合同中的全部条款。如本附加险所适用的条款中包含多项保险责任，还可约定本附

加险所适用的具体保险责任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；如未约定所适用的保险责任，则

视为本附加险适用于该条款中的全部保险责任。对于本附加险所适用的任一保险

责任，投保人、保险人双方还可约定给付限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经投保人申请，保险人同意，鉴于投保人已交付了附加保险费，对于其他条件

均符合主险条款的约定、仅年龄不符合主险条款约定的自然人，保险人可以扩展承

保。扩展承保的年龄由投保人、保险人双方约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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